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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引 言引 言引 言

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介 紹 「 全 港 性 採 用 水 冷 式 空 調 系

統 研 究 」 (㆘ 稱「 本 研 究 」 )的 結 果 和 建 議 ， 並 請 委 員 就 本 港 推
廣 水 冷 式 空 調 系 統 的 策 略 提 供 意 見 。

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

2 .  在 2 0 0 0 年 2 月 1 0 日 及 3 月 2 日 舉 行 的 會 議 ㆖ ， 委
員 得 悉 當 局 贊 同 「 在 香 港 推 廣 水 冷 式 空 調 系 統 的 初 步 顧 問 研

究 」的 結 果 和 建 議。在 本 委 員 會 支 持 ㆘，我 們 獲 得 財 務 委 員 會

撥 款 進 行 本 研 究 ， 以 及 其 餘 兩 項 在 新 發 展 區 1和 在 現 有 已 發 展

區 2試 行 水 冷 式 空 調 系 統 的 研 究 。

3 .  機 電 工 程 署 於 2 0 0 0 年 1 0 月 委 聘 顧 問 進 行 本 研 究 ，
以 便 就 全 港 分 期 實 施 水 冷 式 空 調 系 統 擬 定 計 劃、推 行 時 間 表 和

管 制 規 定，並 詳 細 探 討 有 關 的 環 境、衛 生、規 管、機 制、財 政 、

技 術 和 ㆞ 政 等 事 宜。本 研 究 涵 蓋 3 類 水 冷 式 空 調 系 統，分 別 為
集 ㆗ 式 管 道 供 應 冷 卻 塔 用 水 系 統 (簡 稱 C P S S C T 或 冷 卻 塔 系

統 )、 更 具 能 源 效 益 的 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 及 集 ㆗ 式 管 道 供 應 冷 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指東南九龍發展區採用區域性冷卻系統研究，我們已於 2002 年 12 月 20 日的會
議㆖向本委員會報告有關結果。

2 指灣仔和銅鑼灣區採用水冷式空調系統研究，有關研究預計於 2003 年年底完
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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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 冷 卻 水 系 統 (簡 稱 C P S S C C 或 集 ㆗ 式 海 水 系 統 ) 3。

水 冷 式 空 調 系 統 現時 在 本 港 的 應 用 情況水 冷 式 空 調 系 統 現時 在 本 港 的 應 用 情況水 冷 式 空 調 系 統 現時 在 本 港 的 應 用 情況水 冷 式 空 調 系 統 現時 在 本 港 的 應 用 情況

4 .  水 冷 式 空 調 系 統 並 非 新 科 技 。 部 分 位 於 海 旁 的 獨 立

建 築 物，其 空 調 系 統 的 冷 凝 器 ㆒ 直 使 用 海 水 進 行 冷 卻。根 據 現

時 的 《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》， 除 非 獲 水 務 監 督 書 面 批 准 ， 任 何 ㆟ 均

不 得 以 水 務 設 施 供 應 的 水 作 空 調 用 途 。 蒸 發 式 冷 卻 塔 (即 冷 卻
塔 系 統 使 用 的 冷 卻 塔 )只 准 用 作 工 業 或 必 要 用 途 ， 絕 少 獲 准 用
於 令 商 業 建 築 物 環 境 更 為 舒 適 的 空 調 系 統 。 2 0 0 0 年 6 月 ， 我
們 於 6 個 指 定 的 區 域 進 行「 節 能 空 調 系 統 的 蒸 發 式 冷 卻 塔 廣 泛
使 用 淡 水 先 行 性 計 劃 」， 為 期 兩 年 ， 容 許 指 定 ㆞ 區 的 所 有 新 建

及 現 有 的 非 住 宅 建 築 物 採 用 淡 水 蒸 發 式 冷 卻 塔 。 該 計 劃 於

2 0 0 2 年 5 月 獲 延 長 ， 直 至 2 0 0 4 年 5 月 3 1 日 為 止 ， 而 指 定 區
域 的 數 目 亦 於 2 0 0 2 年 1 2 月 增 至 4 5 個 。

5 .  本 港 至 今 只 有 ㆒ 個 集 ㆗ 式 海 水 系 統 ， 該 系 統 是 機 場

管 理 局 為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及 附 近 建 築 物 而 設 的，除 此 以 外，本 港

從 未 興 建 任 何 屬 區 域 性 供 冷 類 型 的 水 冷 式 空 調 系 統 。

研 究 的 主 要 結 果研 究 的 主 要 結 果研 究 的 主 要 結 果研 究 的 主 要 結 果

6 .  研 究 的 主 要 結 果 如 ㆘ ：

( a )  2 0 2 0 年 的 全 港 非 住 宅 樓 宇 空 調 負 荷 預 計 約 為

1 3 , 3 4 8 , 5 0 0 千 瓦 4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區域性供冷系統、集㆗式海水系統及冷卻塔系統的基本特點載於附件 A。

4 根 據 香 港 能 源 統 計 年 刊 及 本 研 究 的 模 擬 能 源 模 型 ， 2 0 0 0 年 非 住 宅 樓
宇 的 空 調 負 荷 為 8 , 0 9 0 , 0 0 0 千 瓦 ， 顧 問 公 司 估 計 空 調 負 荷 每 年 平 均 增
長 2 . 5 %， 故 到 2 0 2 0 年 時 ， 非 住 宅 樓 宇 的 空 調 負 荷 將 為 1 3 , 3 4 8 , 5 0 0
千 瓦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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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若 由 氣 冷 式 空 調 系 統 改 為 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 、 集 ㆗

式 海 水 系 統 或 冷 卻 塔 系 統 ， 每 年 節 省 最 終 用 於 空

調 的 能 源 可 分 別 達 3 5 %、 2 8 %及 2 0 %；

( c )  本 研 究 將 全 港 分 為 5 0個 分 區 ， 並 就 這 些 分 區 的 供
水 設 施 是 否 充 足 、 使 用 水 冷 空 調 系 統 的 財 政 可 行

性 、 對 環 境 有 何 影 響 及 節 能 成 效 等 問 題 ， 進 行 全

面 評 估 ， 以 便 制 訂 總 綱 計 劃 、 實 施 次 序 和 推 行 時

間 表 ， 詳 情 見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B至至至至 E；

( d )  比 較 3類 水 冷 式 空 調 系 統 的 財 政 可 行 性、能 源 效 益
及 設 施 限 制 ， 發 現 ：

( i )  冷 卻 塔 系 統 所 需 的 基 本 設 施 和 設 備 開 支 最

低，並 可 在 同 ㆒ ㆞ 區 與 區 域 性 供 冷 計 劃 或 集

㆗ 式 海 水 計 劃 並 存 ；

( i i )  由 於 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 及 集 ㆗ 式 海 水 系 統 的

專 用 供 水 及 排 水 喉 管 設 施 規 模 龐 大，故 這 兩

項 計 劃 的 管 道 通 行 權 收 費 5對 財 政 的 影 響 較

大 ； 以 及

( i i i )  由 於 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 和 集 ㆗ 式 海 水 系 統 均
涉 及 重 大 的 資 本 投 資，加 ㆖ ㆞ ㆘ 空 間 有 限 ，

並 不 能 同 時 容 納 兩 套 系 統 的 喉 管 設 施，所 以

這 兩 套 系 統 ， 並 不 能 同 時 存 在 於 同 ㆒ 個 ㆞

區。基 於 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 較 ㆗ 央 海 水 系 統 更

具 能 源 效 益 及 成 本 效 益，故 ㆒ 般 情 況 ㆘ 應 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政府每年均會按㆞㆘喉管的長度和直徑大小，向喉管擁有㆟徵收費用。有關批

出㆞役權或敷設喉管牌照須徵收的費用，是根據㆞政總署所採用的指引釐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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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者 為 首 選 ， 後 者 則 應 在 特 殊 情 況 ㆘ 才 考

慮 ；

冷 卻 塔 系 統

( e ) 顧 問 研 究 了 冷 卻 塔 系 統 對 供 水 及 渠 務 方 面 的 需

求 ， 發 現 ：

( i )  由 於 淡 水 供 應 設 施 均 會 預 留 額 外 的 供 水

量，以 應 付 未 來 發 展 計 劃 令 淡 水 需 求 增 加 的

情 況，故 短 期 至 ㆗ 期 而 言，現 有 的 淡 水 供 應

設 施 其 實 已 能 大 致 應 付 額 外 的 淡 水 需 求。但

長 遠 而 言，我 們 須 提 升 供 水 系 統，應 付 因 未

來 發 展 計 劃 逐 步 落 實 而 增 加 的 用 水 需 求 ；

( i i )  冷 卻 塔 的 廢 水 通 常 可 全 數 用 作 沖 廁 水，並 不

會 增 加 污 水 的 排 放 量 ； 以 及

( i i i )  由 於 海 水 的 腐 蝕 性 較 強，加 ㆖ 現 有 的 海 水 供
應 設 施 容 量 不 足，故 冷 卻 塔 使 用 淡 水 較 使 用

海 水 為 佳 ；

( f ) 策 略 性 環 境 評 估 指 出 必 須 妥 善 控 制 冷 卻 塔 廢 水 的

殘 餘 化 學 物 濃 度 ， 以 防 止 對 ㆒ 般 污 水 處 理 程 序 造

成 影 響 ；

( g ) 衛 生 風 險 及 管 制 評 估 指 出 ， 只 要 落 實 機 電 工 程 署

發 出 的 「 預 防 退 伍 軍 ㆟ 病 症 工 作 守 則 」 及 「 節 能

空 調 系 統 的 蒸 發 式 冷 卻 塔 廣 泛 使 用 淡 水 先 行 性 計

劃 」 申 請 程 序 ╱ 指 引 文 件 ㆗ 所 載 的 規 定 ， 並 輔 以

持 續 的 監 控 措 施 ， 就 可 以 防 止 退 伍 軍 ㆟ 病 菌 滋

生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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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 及 集 ㆗ 式 海 水 系 統

( h ) 為 避 免 現 有 的 海 水 供 應 及 污 水 渠 設 施 負 荷 過 重 ，

採 用 非 循 環 海 水 冷 卻 系 統 6的 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 和

集 ㆗ 式 海 水 系 統 須 設 有 專 用 的 供 水 及 排 水 管 道 ，

有 關 管 道 可 由 合 資 格 的 私 ㆟ 承 辦 商 建 造 。 不 過 ，

當 局 須 負 責 審 議 和 批 核 工 程 計 劃 、 區 域 劃 分 及 土

㆞ 使 用 要 求 ；

( i ) 無 論 推 行 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 抑 或 集 ㆗ 式 海 水 系 統 ，

有 關 工 程 均 不 會 造 成 無 法 解 決 的 交 通 問 題 。 不

過 ， 由 於 有 關 承 辦 商 ╱ 營 運 商 均 須 在 交 通 繁 忙 的

主 要 道 路 敷 設 大 型 ㆞ ㆘ 水 管 ， 故 須 進 行 詳 細 的 交

通 影 響 評 估，並 採 取 合 適 的 緩 解 措 施 (例 如 限 制 敷
設 工 程 的 進 行 時 間 、 採 用 有 蓋 挖 坑 法 和 無 坑 敷 管

法 )， 以 減 低 工 程 對 交 通 和 行 ㆟ 的 影 響 ； 以 及

( j ) 策 略 性 環 境 評 估 顯 示 ：

( i )  採 用 非 循 環 海 水 冷 卻 系 統 的 區 域 性 供 冷 系

統 及 集 ㆗ 式 海 水 系 統，其 供 水 和 排 水 管 道 不

宜 設 於 敏 感 的 海 域，例 如 深 灣、吐 露 港 及 魚

類 養 殖 區 附 近 ；

( i i )  使 用 非 循 環 海 水 冷 卻 系 統 的 區 域 性 供 冷 系

統 及 集 ㆗ 式 海 水 系 統 ， 必 須 實 施 適 當 的 措

施 ， 控 制 廢 水 ㆗ 殘 餘 化 學 物 的 濃 度 ； 以 及

( i i i )  運 作 期 間 不 會 有 嚴 重 的 空 氣 質 素 及 噪 音 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非循環海水冷卻系統指開路系統，海水會被輸送至冷凝器，並在吸熱後排出大

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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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 。

研 究 的 建 議研 究 的 建 議研 究 的 建 議研 究 的 建 議

7 . 鑑 於 ㆖ 述 研 究 結 果 ， 顧 問 建 議 採 取 以 ㆘ 實 施 策 略 ：

( a )  冷 卻 塔 系 統

( i )  由 於 冷 卻 塔 系 統 並 不 涉 及 大 量 基 本 設 施 方

面 的 投 資，亦 不 需 要 很 長 的 籌 劃 時 間，所 以

這 類 系 統 應 在 全 港 優 先 推 行 ；

( i i )  應 優 先 在 淡 水 供 應 充 足 的 ㆞ 區 推 行 這 類 系

統 ；

( i i i )  ㆖ 文 第 6 ( f )及 6 ( g )段 所 載 的 環 境 及 衛 生 風 險
管 制 措 施，應 列 為 批 准 冷 卻 塔 使 用 淡 水 的 必

須 條 件 ； 以 及

( i v )  由 批 核 當 局 制 定 ㆒ 個 持 續 的 監 控 計 劃，以 確

保 冷 卻 塔 的 擁 有 ㆟ 或 營 運 商 妥 善 執 行 管 制

措 施 。

( b )  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

( i )  揀 選 合 適 的 ㆞ 區，以 詳 細 研 究 和 試 行 區 域 性

供 冷 系 統 ； 以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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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在 指 定 ㆞ 區 實 施 和 經 營 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 的

權 利 ， 可 透 過 合 約 或 法 定 發 牌 方 式 7批 出 。

㆖ 文 第 6 ( j )段 所 載 的 環 保 和 規 管 措 施 ， 應 列
為 合 約 條 款 或 發 牌 條 件 ；

( c ) 集 ㆗ 式 海 水 系 統 可 節 省 的 能 源 較 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

少 ， 而 且 在 同 ㆒ ㆞ 區 不 能 同 時 採 用 這 兩 個 系 統 ，

故 只 應 在 未 能 應 用 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 時 ， 才 考 慮 採

用 集 ㆗ 式 海 水 系 統 ；

( d ) 成 立 規 管 辦 事 處 ，以 便 監 察 實 施 冷 卻 塔 計 劃 和 區

域 性 供 冷 計 劃 的 重 要 事 宜 。

廣 泛 採 用 水 冷 式 空調 系 統 對 環 境 帶 來的 好 處廣 泛 採 用 水 冷 式 空調 系 統 對 環 境 帶 來的 好 處廣 泛 採 用 水 冷 式 空調 系 統 對 環 境 帶 來的 好 處廣 泛 採 用 水 冷 式 空調 系 統 對 環 境 帶 來的 好 處

8 . 顧 問 估 計 8 在 全 港 廣 泛 採 用 水 冷 式 空 調 系 統 計 劃

後 ， 可 令 空 調 系 統 的 用 電 量 每 年 減 少 1 3 億 6 , 0 0 0 萬 度 ，即 每
年 節 省 約 1 2 億 元 9， 而 因 節 省 能 源 而 減 少 排 放 的 溫 室 氣 體 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合 約 方 式 只 能 規 限 政 府 及 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 營 運 商 的 權 利 和 義 務，若 第

㆔ 者 的 權 利 和 義 務 受 影 響，例 如 若 某 ㆒ 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 會 佔 用 私 ㆟ 用

㆞ ╱ 處 所；或 須 強 制 接 駁 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；或 規 定 其 他 ㆟ 在 附 近 施 工

前 須 進 行 勘 測 和 採 取 必 需 措 施，以 保 護 輸 水 網 絡，則 必 須 採 用 法 定 發

牌 方 式 。

8 有 關 估 計 假 設 在 1 0 個 屬 於 新 發 展 區 的 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 分 區 ㆗ ，區 域
性 供 冷 系 統 的 滲 透 率 有 9 0 %； 而 在 屬 於 已 發 展 區 的 5 個 區 域 性 供 冷
系 統 分 區 ㆗ ， 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 的 滲 透 率 有 3 5 %， 而 冷 卻 塔 系 統 則 有
1 5 %。至 於 在 其 餘 淡 水 供 應 充 足 的 分 區 ㆗，冷 卻 塔 系 統 的 滲 透 率 假 設
為 5 0 %。 ㆖ 述 滲 透 率 是 建 基 於 顧 問 認 為 大 部 分 在 新 發 展 分 區 的 建 築
物 擁 有 ㆟ 均 會 理 智 ㆞ 採 用 最 具 成 本 效 益 的 空 調 系 統 。 至 於 現 有 的 已

發 展 分 區 ， 由 於 放 棄 現 時 的 空 調 系 � 而 轉 用 水 冷 式 空 調 系 統 代 價 較

高 ， 所 以 滲 透 率 會 較 低 。

9 假 定 每 度 電 的 收 費 為 0 . 9 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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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 年 可 達 9 5 0 , 0 0 0 噸 。

未 來 路 向未 來 路 向未 來 路 向未 來 路 向

9 . 機 電 工 程 署 會 把 本 研 究 的 摘 要 ㆖ 載 至 其 網 頁 ， 供 市

民 參 閱 和 提 供 意 見。政 府 會 聽 取 市 民 的 意 見，並 考 慮 市 場 對「 節

能 空 調 系 統 的 蒸 發 式 冷 卻 塔 廣 泛 使 用 淡 水 先 行 性 計 劃 」 的 反

應，然 後 再 檢 討 本 港 蒸 發 式 冷 卻 塔 廣 泛 使 用 淡 水 計 劃 的 發 展 步

伐。我 們 亦 會 考 慮 如 何 在 顧 問 公 司 建 議 的 相 關 ㆞ 區，讓 私 ㆟ 機

構 參 與 提 供 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 。

徵 詢 意 見徵 詢 意 見徵 詢 意 見徵 詢 意 見

1 0 . 請 委 員 就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和 建 議 ， 以 及 實 施 水 冷 式 空

調 系 統 計 劃 的 策 略 給 予 意 見 。

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

機 電 工 程 署機 電 工 程 署機 電 工 程 署機 電 工 程 署

2 0 0 3 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



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

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 、集 ㆗ 式 海 水 系 統 和冷 卻 塔 系、集 ㆗ 式 海 水 系 統 和冷 卻 塔 系、集 ㆗ 式 海 水 系 統 和冷 卻 塔 系、集 ㆗ 式 海 水 系 統 和冷 卻 塔 系 統 的基 本特 點統 的基 本特 點統 的基 本特 點統 的基 本特 點

㆔ 類 水 冷 式 空 調 系 統 (即 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 、 集 ㆗ 式 海 水 系 統 和
冷 卻 塔 系 統 )的 基 本 特 點 概 述 如 ㆘ ：

!  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 是 由 ㆒ 個由 ㆒ 個由 ㆒ 個由 ㆒ 個 ㆗ 央 制 冷 機 組 產 生 冷 凍 水㆗ 央 制 冷 機 組 產 生 冷 凍 水㆗ 央 制 冷 機 組 產 生 冷 凍 水㆗ 央 制 冷 機 組 產 生 冷 凍 水 ， 並 透

過 閉 路 配 水 管 網 絡 ， 向 ㆒ 組 大 廈 供 應 空 調 系 統 所 需 的 冷 凍

水 。 這 類 系 統 適 用 於 大 發 展 區 ， 通 常 在 用 戶 大 廈 附 近 會 設

有 ㆒ 個 大 型 ㆗ 央 制 冷 機 房 ， 制 冷 機 組 的 散 熱 系 統 可 使 用 非

循 環 式 海 水 冷 凝 器 或 淡 水 或 海 水 冷 卻 塔 。

!  集 ㆗ 式 海 水 系 統 是 由 ㆗ 央 泵 房 透 過 開 路 配 水 管 網 絡 向 大 廈

的 空 調 系 統 供 應 海 水 ， 大 廈 的 空 調 系 統 須 自 行 產 生 冷 凍

水 ， 並 使 用 非 循 環 海 水 冷 凝 器非 循 環 海 水 冷 凝 器非 循 環 海 水 冷 凝 器非 循 環 海 水 冷 凝 器 散 熱 。 由 於 集 ㆗ 式 海 水 系 統

須 使 用 大 量 海 水 ， 因 此 最 適 合 供 鄰 近 海 邊 的 大 廈 採 用 。

!  冷 卻 塔 系 統 與 ㆖ 述 兩 個 系 統 不 同 ， 既 沒 有 ㆗ 央 組 件 ， 亦 無

須 敷 設 管 道 網 絡 。 採 用 這 個 系 統 的 大 廈 須 自 行 安 裝 蒸 發 式蒸 發 式蒸 發 式蒸 發 式

冷 卻 塔冷 卻 塔冷 卻 塔冷 卻 塔 ， 使 制 冷 機 組 能 散 熱 。 冷 卻 塔 可 使 用 海 水 或 淡 水 ，

這 些 水 可 循 環 再 用 多 次 後 才 排 放 入 污 水 系 統 。 由 於 冷 卻 塔

系 統 無 須 敷 設 新 的 配 水 網 絡 ， 故 在 基 本 設 施 方 面 所 需 的 投

資 極 少 。



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

可 推 行 冷 卻 塔 系 統 的 ㆞ 區可 推 行 冷 卻 塔 系 統 的 ㆞ 區可 推 行 冷 卻 塔 系 統 的 ㆞ 區可 推 行 冷 卻 塔 系 統 的 ㆞ 區 、 分 期 實 施 情 況 和 優、 分 期 實 施 情 況 和 優、 分 期 實 施 情 況 和 優、 分 期 實 施 情 況 和 優 先 次 序先 次 序先 次 序先 次 序

淡水供應情況 足夠
僅僅

足夠

現時

不足夠
備註

㆞區

編號

㆞區

建議放寬冷卻塔使用淡水的時間表 現時 2 0 0 5 -2 00 8 視乎水務署
的計劃而定

可同時採用

區域性供冷

系統的㆞區

A8 北角 "

A11 尖沙咀 (㆗部 ) "

A1 2 尖沙咀 (南部 ) "

A1 3 尖沙咀 (東部 ) "

"

A1 4 紅磡 (九廣鐵路車站 ) "

A1 5 香港仔 "

A1 6 油麻㆞ "

A1 7 旺角 "

A1 8 太子 "

A2 0 屯門 "

B2 東南九龍發展區 " "

B4 鋼線灣 "

B5 北大嶼山前濱新填海區 " "

B6 竹篙灣新填海區 " "

C2 屯門 3 8 區新填海區 " "

C4 大埔 "

C5 元朗 "

D1 洪水橋新發展區 "

D2 古洞北新發展區 "

E1 黃竹坑 "

E3 土瓜灣 "

E4 長沙灣 "

E6 觀塘 "

E9 粉嶺 "

E1 0 元朗 "

E1 2 九龍灣 "

E1 3 葵涌 "

A5 灣仔 (北部 ) "

A4 灣仔 (南部 ) "

"

A1 西區 "

A2 ㆗區 (㆗部 ) " "

A3 ㆗區 (西部 ) " "

A6 銅鑼灣 (南部 ) "

A7 銅鑼灣 (北部 ) " "

A9 太古城 "

A1 0 西九龍 (九龍火車站 ) "

B1 ㆗區及灣仔新填海區 " "

B3 西九龍 (藝術及表演場㆞ ) " "

B7 東涌新填海區 " "

B8 將軍澳 1 3 7 區 " "

C1 白石角 "

C3 赤�角機場 (東北角 ) " "

C6 將軍澳新填海區 " "

E2 柴灣 "

E7 沙田石門 "

F1 其他㆞區 "

A1 9 沙田 "

E5 新蒲崗 "

E8 火炭 "

E11 荃灣 "



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

可 推 行 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 的 ㆞ 區 及 其 優 先 次 序可 推 行 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 的 ㆞ 區 及 其 優 先 次 序可 推 行 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 的 ㆞ 區 及 其 優 先 次 序可 推 行 區 域 性 供 冷 系 統 的 ㆞ 區 及 其 優 先 次 序

㆞區編號 可推行區域性供冷計劃的㆞區 根據財政可

行程度所定

的次序

根據節

能成效

所定的

次序

整體次序

C3 赤�角香港國際機場

東北角商業區

-新發展區

1 2 1

B8 將軍澳 137 區
新填海區

-新發展區

2 6 2

A2 ㆗區 (西部 )
-現有已發展區

4 4 3

A4 -5 灣仔區

-現有已發展區
5 5 4

A3 ㆗區 (㆗部 )
-現有已發展區

3 8 5

A11 -A13 尖沙咀區

-現有已發展區
11 3 6

B6 竹篙灣

-新發展區
6 9 7

B2 東南九龍新發展區

-新發展區
14 1 8

B1 ㆗區及灣仔新填海區

-新發展區
7 11 9

A6 -7 銅鑼灣區

-新發展區
10 10 10

C6 將軍澳新填海工業區

-新發展區
8 13 11

B5 北大嶼山新填海區

-新發展區
9 12 12

B7 東涌新填海區

-新發展區
15 7 13

B3 西九龍新填海區

-新發展區
12 15 14

C2 屯門新填海區

-新發展區
13 14 15

註 ： 1 . 整 體 次 序 是 在 同 時 考 慮 財 政 可 行 性 和 節 能 成 效 後 定 出 的 先 後

次 序 。

2 . 分 期 實 施 時 間 表 須 視 乎 新 發 展 區 的 發 展 計 劃 而 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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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

冷
卻
塔
系
統
總
綱
圖

冷
卻
塔
系
統
總
綱
圖

冷
卻
塔
系
統
總
綱
圖

冷
卻
塔
系
統
總
綱
圖

(50
個
區

個
區

個
區

個
區
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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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
區
域
性
供
冷
系
統
總
綱
圖

區
域
性
供
冷
系
統
總
綱
圖

區
域
性
供
冷
系
統
總
綱
圖

區
域
性
供
冷
系
統
總
綱
圖

(15
個
區

個
區

個
區

個
區

)


